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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花蓮縣政府 書函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070235906B號
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文書檔案科（先發文後刊登公報）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，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或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
約聘（僱）之職務代理人員，於請娩假或因安胎事由請假及請流產假期間，如機關確實
無法指定現職人員代理，且人事費尚可勻支時，同意放寬得再進用約聘（僱）人員辦理
其所遺業務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07年11月26日部銓三字第1074658388號函辦理。
二、鑒於我國少子女化現象，以及為落實國際公約兒童權利保障相關規定並配合鼓勵生育政策，爰銓敘部同意放寬旨揭事項；惟不得逾原約聘（僱）職務代理人員之代理期間。至銓敘部歷次函釋與107年11月26日函釋未合部分，自同日起停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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